珠府办函〔2021〕16号
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

2021年政府规章立法计划的通知

横琴新区管委会，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    现将《珠海市2021年政府规章立法计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，请径向市司法局反映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3月2日

珠海市2021年政府规章立法计划

    一、提请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项目6项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起草单位
	备注

	1
	珠海市城乡建设档案管理办法
	市住房城乡建设局
	制定

	2
	珠海市轨道交通局管理暂行办法
	市轨道交通局、市交通运输局
	制定

	3
	珠海经济特区城市更新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	市自然资源局
	修订

	4
	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《珠海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的决定
	市司法局
	废止

	5
	粤港澳大湾区“立法直通车 ”
	涉及粤港澳大湾区项目随报随审

	6
	借鉴深圳“立法直通车”
	借鉴深圳的项目随报随审


    二、预备项目8项
	序号
	项目名称
	起草单位
	备注

	1
	珠海经济特区澳资企业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开办规定
	横琴新区管委会
	制定

	2
	珠海经济特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
	市住房城乡建设局
	制定

	3
	珠海市公共场所外语标识使用管理规定
	市外事局
	制定

	4
	珠海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规定
	市司法局
	修订

	5
	珠海市房屋安全管理规定
	市住房城乡建设局
	修订

	6
	珠海经济特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
	市住房城乡建设局
	修订

	7
	珠海经济特区商事登记条例实施办法
	市市场监管局
	修订

	8
	珠海市储备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	市发展改革局
	修订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监委办公室，珠海警备区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市有关单位，中央和省属驻珠海有关单位。

